
整顿财经秩序的有效举措

《人民日报》评论员

国务院决定，1996 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税

收财务物价大检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治理经济

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而采取的一项重

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

视，坚决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把今年大检查工

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已连续开展了 11 年，累计

查出各种违纪金额 1 610 亿元，其中上交财政金额

1 116亿元，平均每年为国家财政挽回流失的收入约

100 亿元。在大检查工作中，通过依法查处违法违纪

行为，收缴违法违纪款项，惩罚违法违纪责任人，不

仅为严肃财经纪律、平衡财政预算、抑制物价上涨、

促进财税法制建设、加强宏观调控做出了贡献，而且

对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推进反腐败斗争，保障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好今年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意义十分重大。

年初，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存在的混乱

情况，决定采取措施加大整顿财经秩序的力度。国务

院为此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骗取出口退税、严厉

惩治金融和财税领域违法乱纪行为的决定》、《关于整

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质量的通知》和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采取了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措施，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有关部门根

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了若干专项检查和专

项治理，建立健全了一些规章制度，取得了一些阶段

性效果，财政秩序开始并且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但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包括大检查在内的各种形式的

专项检查治理所取得的效果只是初步的，不能估计过

高。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单位的财经法纪观念还没

有完全树立起来，偷税、漏税、挥霍浪费国家资财，

违反规定乱涨价、乱收费等形形色色的财经违法违纪

现象依然大量存在，财经执法部门的日常监督制约机

制还相对薄弱，财经秩序的混乱状况还没有根本改

观，仍然是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

个重要制约因素。为此，各地区、各部门还必须采取

切实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财

税、金融和会计工作秩序的指示精神，加大治理的力

度和深度。

解决财经秩序混乱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通过

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经济法制，严格执法，消除产生

经济秩序混乱的土壤和条件。当前，一方面要大力加

强职能部门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重点问题实施专项

治理；另一方面要继续发挥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的积

极作用，通过大检查来遏制财经违法违纪问题的蔓

延，巩固整顿财经秩序的成果。

财经秩序状况，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水平、社会

管理水平和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影响经

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

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

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了我国未来 15 年经济发展的宏

伟目标。整顿财经秩序，逐步实现财经秩序的规范和

正常，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确保这个宏伟目标顺利实

现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

导必须从这个高度来认真落实今年的财税大检查工

作，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国务院《通知》精神上来，

共同完成大检查的各项任务。

（原载《人民日报》1996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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